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杭州市萧山区投资促进局
杭州市萧山区财政局文件

萧投促〔２０２１〕１ 号

关于印发《杭州市萧山区会展活动补助办法

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区政府各部门、各直属单位：

为大力发展萧山区会展产业，进一步优化会展业发展环境，促

进我区会展业持续、快速、健康发展，提升城市国际化水平，根据

《杭州市会展业促进条例》、《杭州市会展业发展扶持资金管理办

法（试行）》 （杭财行〔２０１８〕 ６２ 号）等相关规定，特制定了《杭州市

萧山区会展活动补助办法（试行）》，请遵照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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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杭州市萧山区会展活动补助办法（试行）

　 杭州市萧山区投资促进局 杭 州 市 萧 山 区 财 政 局　

２０２１ 年 ２ 月 ８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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杭州市萧山区会展活动补助办法（试行）

为大力发展萧山区会展产业，进一步优化会展业发展环境，促

进我区会展业持续、快速、健康发展，提升城市国际化水平，根据

《杭州市会展业促进条例》、《杭州市会展业发展扶持资金管理办

法（试行）》 （杭财行〔２０１８〕 ６２ 号）精神，结合我区实际，特制定本

办法。

一、资金设立

区级财政每年安排会展业发展扶持资金专项用于扶持我区会

展业发展。

二、使用范围

会展业发展扶持资金主要用于会议和展览活动、会展国际化

提升项目，及其他对萧山产业发展具有显著推动作用的会展事项

的扶持。

三、扶持标准

（一）会议、展览

为鼓励在我区举办会议和展览活动，对由企业、社会组织等市

场主体在萧山区范围内依法依规举办的会议展览活动按以下标准

给予资金扶持：

１．会议活动。 在我区举办实际会期两天以上（“以上”含本数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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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同），且实付会场租赁费 ５０ 万元以上的会议活动（政府行政性工

作会议除外）。

（１）参会人数 １０００ 人以上的会议，给予实付会场租赁费 ２０％

的扶持；

（２）参会人数 ５００ 人以上，境外参会代表不少于 ５ 个国家（地

区）或注册境外参会代表不少于参会人数 ２０％的国际会议，给予实

付会场租赁费 ２０％的扶持；

每次单个会议最高扶持不超过 ６０ 万元。

２．展览活动。 在我区专业展览场馆举办展期 ３ 天以上，单个

展览单天的室内展览面积 １００００ 平方米以上，且实付展馆场地租

赁费 ５０ 万元以上的消费和贸易类展览（不包括各类成就展、图片

展等），给予实付展馆场地租赁费 １５％ 的扶持，最高不超过 ６０

万元。

每个展览项目扶持不超过三年（届）。

３．国际化提升项目

为提升我区会展国际化程度，在我区举办获得国际展览业协

会（ＵＦＩ）认证的展览，一次性给予项目举办主体 ３０ 万元奖励；在我

区举办纳入国际大会及会议协会（ ＩＣＣＡ）统计范围的会议，一次性

给予会议举办主体 １５ 万元奖励。

（二）重点产业领域会展项目

符合我区产业发展导向且对产业发展具有显著推动作用、具

有重大影响力的会展项目（包括产业领域内的赛事等创新创业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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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），可通过综合评价机制获得重点扶持。 综合评价总分 １００ 分，

根据项目主办方在产业领域的地位、项目在产业领域的影响力、项

目对产业的带动作用等指标对项目进行评价后，按综合得分高低

评选 Ａ、Ｂ、Ｃ 三类项目。

Ａ 类：综合得分在 ９０ 分以上的项目，给予项目实付场地租赁

费 ６０％的扶持；

Ｂ 类：综合得分在 ８０ 分（含）—９０ 分的项目，给予项目实付场

地租赁费 ５０％的扶持；

Ｃ 类：综合得分在 ７０ 分（含）—８０ 分的项目，给予项目实付场

地租赁费 ４０％的扶持。

根据不同项目对萧山产业发展的贡献程度，可视情况给予最

高不超过 １００ 万元的活动配套费。

Ａ、Ｂ、Ｃ 三类项目以上两项扶持资金总额分别不得超过 ３００ 万

元、２００ 万元和 １００ 万元，获得场地租赁费扶持的项目场地租赁费

需达到 ５０ 万元。

重点产业领域会展项目原则上不再重复享受本实施办法其他

扶持政策。

四、资金申请和拨付流程

（一）会议、展览

１．正式申请。 项目举办前 ３０ 日向区投资促进局提出正式申

请；项目结束之日起 ３０ 日内，举办单位向区投资促进局提交相关

书面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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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．核查评估。 区投资促进局接到会展项目举办单位正式申请

后，委托第三方机构开展现场核查评估。

３．部门审核。 区投资促进局会同区财政局对申报项目相关材

料进行审核。

４．事前公示。 将审查结果在萧山区政府门户网站进行公示，

时间为 ５ 个工作日。

５．报请审批。 公示结果无异议的，上报萧山区政府审批。

６．资金拨付。 区财政局按规定程序予以拨付。

其中，申请国际化提升项目奖励资金的项目及机构，向区投资

促进局提交书面申请表及相关材料。 区投资促进局会同区财政局

对相关资料进行审核，审核通过且公示无异议的，报区政府审批

后，由区财政局按规定程序予以拨付。

（二）重点产业领域会展项目

１．书面申请。 举办单位在项目举办前 ６０ 日向相关产业主管

部门提出正式申请，并提交书面材料。

２．报请初审。 各产业主管部门审核通过后，将符合条件的项

目上报区政府初审。

３．专家评审。 区投资促进局根据区政府审批结果，组织专家

进行评审。

４．报请审批。 上报萧山区政府审批。

５．核查审计。 区投资促进局委托第三方机构对项目开展现场

核查及事后审计，并会同区财政局及相关部门对申报项目相关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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料进行审核。 审核未达到要求的，根据实际情况对补助进行核减。

６．资金拨付。 区财政局按规定程序予以拨付。

五、附则

１．同一会展项目原则上只能由一个主体进行申请，且主办、承

办、申请等单位需就申报相关事宜协商一致（申报单位需提供相关

证明材料）。

２．申请单位近三年内有违法记录或其他不良记录的，或会展

项目出现严重安全责任事故、严重侵犯参展参会有关主体权益事

件的，取消会展业发展扶持资金的申请资格。

３．申请单位应如实报送有关材料，对于虚报冒领会展业发展

扶持资金的，区政府有权追回已经发放的款项，取消其申请资格，

并将其列入会展不良诚信单位名单，五年内不得申请会展业发展

扶持资金。 情节严重的，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。

４．本办法所有涉及场地租赁费的内容均不包含服务费。

５．本办法自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 １１ 日起执行，施行至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

日。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１ 日起至今符合本办法扶持条件的会展活动和会

展事项，可参照本办法执行。

６．本办法由区投资促进局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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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区委各部门，区纪委，区人武部，区各群众团体。
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区政协办公室，区法院，区检察院。

杭州市萧山区投资促进局 ２０２１ 年 ２ 月 ８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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